
C00119《资产负债表（适用未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

和新租赁准则的一般企业）》 

【分类索引】 

 业务部门 

征管和科技发展司 

 业务类别 

自主办理事项 

 表单类型 

纳税人填报 

 设置依据（表单来源） 

政策规定表单 

【政策依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通知》（财会〔2006

〕18号）附列《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

019〕6号） 

【表单】 

  

资产负债表 

 

                                   会企 01表 

编制单位：            年    月    日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 

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 

余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预付款项     预收款项     

其他应收款     应付职工薪酬     

存货     应交税费     

持有待售资产     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持有待售负债     



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其他流动负债   

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合计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非流动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借款     

长期应收款     应付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其中：优先股     

投资性房地产            永续债     

固定资产   长期应付款   

在建工程   预计负债   

生产性生物资产     递延收益     

油气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无形资产     其他非流动负债     

开发支出     非流动负债合计   

商誉     负债合计     

长摊待摊费用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 益）： 

    

递延所得税资产     实收资本（或股本）     

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     

非流动资产合计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资产总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表单说明】 

1.“应收票据”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

务等收到的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该项目应根据“应收票据”科目

的期末余额，减去“坏账准备”科目中相关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 

2.“应收账款”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

务等经营活动应收取的款项。该项目应根据“应收账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减去“坏账准

备”科目中相关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 



3.“其他应收款”项目，应根据“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科目的期

末余额合计数，减去“坏账准备” 科目中相关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 

4.“持有待售资产”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非流动资产及划分

为持有待售类别的处置组中的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该项目应根据“持有

待售资产”科目的期末余额，减去“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科目的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

列。 

5.“固定资产”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固定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和企业尚未清理

完毕的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该项目应根据“固定资产”科目的期末余额，减去“累计折

旧”和“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的期末余额后的金额，以及“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的期

末余额填列。 

6.“在建工程”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尚未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在建工程的

期末账面价值和企业为在建工程准备的各种物资的期末账面价值。该项目应根据“在建工

程”科目的期末余额，减去“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科目的期末余额后的金额，以及“工程物

资”科目的期末余额，减去“工程物资减值准备”科目的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通常反映预计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变现的非

流动资产。对于按照相关会计准则采用折旧（或摊销、折耗）方法进行后续计量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等非流动资产，折旧（或摊销、折耗）年限（或期限）只剩一年或

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折旧（或摊销、折耗）的部分，不得归类为流

动资产，仍在各该非流动资产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项目。 

8.“应付票据”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购买材料、商品和

接受服务等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 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该项目应根据“应

付票据” 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9.“应付账款”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摊余成本计量的、企业因购买材料、商品和

接受服务等经营活动应支付的款项。该项目应根据“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科目所属的

相关明细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合计数填列。 

10.“其他应付款”项目，应根据“应付利息”“应付股利 ”和“其他应付款”科目的

期末余额合计数填列。 

11.“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处置组中与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资产

直接相关的负债的期末账面价值。该项目应根据“持有待售负债”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12.“长期应付款”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除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以外的其他各

种长期应付款项的期末账面价值。该项目应根据“长期应付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减去相关

的“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的期末余额后的金额，以及“专项应付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填

列。 

13.“递延收益”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

进行摊销的部分，不得归类为流动负债，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项目。 

14.“其他权益工具”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

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期末账面价值。对于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发行的金融工具，分类为金融负

债的，应在“应付债券”项目填列，对于优先股和永续债，还应在“应付债券”项目下的“优

先股”项目和“永续债”项目分别填列；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应在“其他权益工具”项目填

列，对于优先股和永续债，还应在“其他权益工具”项目下的“优先股”项目和“永续债”

项目分别填列。 

15.“专项储备”项目，反映高危行业企业按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的期末账面价

值。该项目应根据“专项储备”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